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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品展銷推廣合作模式須知 修正對照表          

114年1月24日 

原文 修改/新增 說明 

商品展銷推廣合作模式須知 

四、展銷合作模式 

(二)本處提供資源 

1.提供商品清冊(含代銷價格)。 

2.提供代銷之實體樣品各1份。 

3.得視需要提供展架。 

4.如有授權圖片需求，可免費提供2張。 

5提供宣傳資料，供展銷專區行銷宣傳。 

6協助提供FB等相關行銷宣傳。 

7提供展銷專區張貼之文宣資料(由本處

統一製作)。 

四、展銷合作模式 

(二)本處提供資源 

1.提供商品清冊(含代銷價格)。 

2.得視需求提供代銷之實體樣品各1份。 

3.得視需要提供展架。 

4.如有授權圖片需求，可免費提供2張。 

5提供宣傳資料，供展銷專區行銷宣傳。 

6協助提供FB等相關行銷宣傳。 

7提供展銷專區張貼之文宣資料(由本處

統一製作)。 

部分商品為透明包裝/裸裝，無提供樣

品展示之需求。 

合作申請表 

□政府出版品簽訂展售商家、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簽訂友善書業、林鐵沿線商家：原則定價 6 折 

□買斷商家：依各品項定價金額計算，單次買斷

金額達 5,000 元(含)以上者，原則予以各品項定

價 7 折；單次買斷金額達 20,000 元(含)以上

者，原則予以各品項定價金額 65 折。       

□代銷商家：原則定價 8 折。 

若為政府出版品簽訂展售商家、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簽訂友善書業、林鐵沿線商家等，原則定

價 6 折。 

□買斷商家：依各品項定價金額計算，單次總額

未達 1 萬元，原則定價 8 折；達 1 萬元(含)以上

依契約類型(代銷型/買斷型)區別申請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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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銷商家：原則定價 8 折 者，原則定價 7 折；單次總額達 2 萬元(含)以上

者，原則定價金額 65 折。       

契約書-代銷型 

第二條 合作內容 

一、由乙方代銷甲方商品，提升雙方的品牌形

象與業務拓展，創造互惠雙贏。 

二、乙方應依合作申請書內容執行，提供展銷

專區，展示並出售甲方提供之商品，於展銷區

標示「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品

展銷」字樣。 

三、首次商品之寄送運費由甲方負擔；其後補

貨之運費由乙方支付。 

四、乙方應於首次交貨 1 星期內檢查商品，如

有瑕疵或缺漏；或因不可抗力致污損破舊、毀

損滅失者，經證明屬實後，經甲乙雙方協調同

意後更換，寄換貨運費得由甲方支付。如為契

約終止後所交付剩餘商品有毀損或瑕疵，應由

乙方依契約之代銷折數自行購回。 

五、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變更商品之定

價。 

六、乙方對甲方所提供之商品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責任，甲方得不定期查驗。     

七、乙方應完成每期(以 3 個月計，如為短期則

依實際情契約期限辦理)之帳款結清作業並提供

第二條 合作內容 

一、由乙方代銷甲方商品，提升雙方的品牌形

象與業務拓展，創造互惠雙贏。 

二、乙方應依合作申請書內容執行，展示並出

售甲方提供之商品，於展銷區標示「阿里山林

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品展銷」字樣。 

三、首次商品之寄送運費由甲方負擔；其後補

貨之運費由乙方支付。乙方應於首次交貨 1 星

期內檢查商品，如有瑕疵、缺漏或因不可抗力

致污損破舊、毀損滅失者，經證明屬實後，經

甲乙雙方協調同意後更換，寄換貨運費得由甲

方 

支付。如為契約終止後所交付剩餘商品有毀損

或瑕疵，應由乙方依契約之代銷折數自行購

回。 

四、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變更商品之定

價。     

五、乙方對甲方所提供之商品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責任，甲方得不定期查驗。 

六、乙方應定期(一年 2 次)完成帳款結清作業，

並提供銷售清單(包含銷售品項、數量及金額等

1.運費併入第四條費用及付款方式說

明。 

2.調整結付方式，原契約生效日起每 3

個月為一期結付，調整為每年 2 次結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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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清單(包含銷售品項、數量及金額等資料予

以備查)。 

八、乙方除配合甲方規劃之商品推廣活動外，

得主動辦理相關推廣活動，甲方得依所提企劃

予以協助。 

九、乙方不得將甲方商品委予第三方展銷，違

者將立即中止契約。     

十、雙方確認不因本契約而與他方有任何之委

任、授權、代理或類似之法律關係。乙方如與

第三人間因展銷、販賣等交易所生之糾紛，概

與甲方無涉。 

資料)予以備查，如為短期則依實際契約期限辦

理。 

七、乙方除配合甲方規劃之商品推廣活動外，

得主動辦理相關推廣活動，甲方得依所提企劃

予以協助。     

八、乙方不得將甲方商品委予第三方展銷，違

者將立即中止契約。 

九、雙方確認不因本契約而與他方有任何之委

任、授權、代理或類似之法律關係。乙方如與

第三人間因展銷、販賣等交易所生之糾紛，概

與甲方無涉。 

第四條 費用及付款方式 

一、首次交付商品之運費由甲方支付；爾後補

貨及退還之運費，依第二條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乙方應依商品清冊所載金額，每期(以 3 個

月計)結付甲方 1 次(如契約期限未達 1 年者，依

3 個月為 1 期計，最終次可不足 3 個月進行結

清，依契約期限結束後 10 天內須完付)。結算

時間為契約起算日起 365 天為結算日，應於結

算日起 10 天內結付完竣，依規定繳庫；以現金

繳納者，請匯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戶名：林

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林鐵處 415 專戶，帳號：

014036-070937）；以支票繳納者，支票抬頭：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第四條 費用及付款方式 

一、首次交付商品之運費由甲方支付；爾後補

貨及退還之運費，依第二條第三點規定辦理。 

商品寄送衍生之運費概由乙方負擔。 

二、乙方應依商品清冊所載金額，定期於每年 6

月 1 日、12 月 1 日結付甲方各 1 次，並於結付

日起 10 日內繳庫。如契約期限日在結付日之

前，於契約期限結束後 10 日內須完付。 

以現金繳納者，請匯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戶

名：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林鐵處 415 專戶，帳

號：014036-070937）；以支票繳納者，支票抬

頭：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三、如有特殊原因未能如期結付，需於結付日

1.寄送商品衍生之運費改由乙方負擔。 

2.調整結付方式，以簡化行政作業。 

3.結付之銷售清冊已於第二條合作內容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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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有特殊原因未能如期結付，需於結付期

限 10 日前以書面說明原因向甲方申請展延期

限，並經甲方同意後依展延期限繳納。 

四、乙方結付銷售商品款項時，應造具銷售清

冊一式 2 份，其中 1 份送甲方留存，另 1 份乙

方自留。 

五、乙方銷售商品應報繳之營業稅、所得稅等

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六、如有逾期繳納，每逾 1 日，乙方應繳須結

付款之千分之 1 之罰金，逾 30 日者，甲方得終

止契約並請求逾期繳納之罰金。 

之 10 日前以書面說明原因向甲方申請展延期

限，並經甲方同意後依展延期限繳納。 

四、乙方結付銷售商品款項時，應造具銷售清

冊一式 2 份，其中 1 份送甲方留存，另 1 份乙

方自留。如有逾期繳納，每逾 1 日，乙方應繳

須結付款之千分之 1 之罰金，逾 30 日者，甲方

得終止契約並請求逾期繳納之罰金。 

五、乙方結付銷售商品款項時，應造具銷售清

冊一式 2 份，其中 1 份送甲方留存，另 1 份乙

方自留。 

六、乙方銷售商品應報繳之營業稅、所得稅等

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契約書-買斷型 

第二條 合作內容 

一、由乙方將甲方商品以直接付清款項且不退

貨之購買方式(以下簡稱買斷)代銷甲方商品，提

升雙方的品牌形象與業務拓展，創造互惠雙

贏。 

二、乙方應依合作申請書內容執行，提供展銷

專區，展示並出售甲方提供之商品，於展銷區

標示「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品

展銷」字樣。 

三、首次商品之寄送運費(限國內，含離島)由甲

方負擔，其後再次買斷之運費由乙方支付。 

第二條 合作內容 

一、由乙方將甲方商品以直接付清款項且不退

貨之購買方式(以下簡稱買斷)銷售甲方商品，提

升雙方的品牌形象與業務拓展，創造互惠雙

贏。 

二、乙方應依合作申請書內容執行，展示並出

售甲方提供之商品，於展銷區標示「阿里山林

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商品展銷」字樣。 

三、首次商品之寄送運費(限國內，含離島)由甲

方負擔，其後再次買斷之運費由乙方支付。 

乙方應於交貨(送達)5 日內檢查商品，如有瑕

運費併入第四條費用及付款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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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應於收貨 1 星期內檢查商品，如有瑕

疵、缺漏或因不可抗力致污損破舊、毀損滅失

者，經證明屬實後，經甲乙雙方協調同意後更

換，寄換貨運費得由甲方支付。 

五、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變更商品之定

價。 

六、乙方得配合甲方規劃之商品推廣活動外，

亦得主動辦理相關推廣活動，甲方得依所提企

劃予以協助。 

七、雙方確認不因本契約而與他方有任何之委

任、授權、代理或類似之法律關係。乙方如與

第三人間因展銷、販賣等交易所生之糾紛，概

與甲方無涉。 

疵、缺漏或因不可抗力致污損破舊、毀損滅失

者，經證明屬實後，經甲乙雙方協調同意後更

換，寄換貨運費得由甲方支付。 

四、乙方非經甲方同意，不得變更商品之定

價。 

五、乙方得配合甲方規劃之商品推廣活動外，

得主動辦理相關推廣活動，甲方得依所提企劃

予以協助。 

六、雙方確認不因本契約而與他方有任何之委

任、授權、代理或類似之法律關係。乙方如與

第三人間因展銷、販賣等交易所生之糾紛，概

與甲方無涉。 

第四條 費用及付款方式 

一、甲方於乙方結付完竣後 10 日內寄出商品，

款項請匯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戶名：林務發

展及造林基金林鐵處 415 專戶，帳號：

014036-070937）；以支票繳納者，支票抬頭：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二、乙方銷售商品應報繳之營業稅、所得稅等

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第四條 費用及付款方式 

一、商品寄送衍生之運費概由乙方負擔。 

二、甲方於乙方結付並確認款項無誤後 10 日內

寄出商品，款項請匯入臺灣銀行嘉義分行（戶

名：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林鐵處 415 專戶，帳

號：014036-070937）；以支票繳納者，支票抬

頭：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三、乙方銷售商品應報繳之營業稅、所得稅等

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1.寄送商品衍生之運費改由乙方負擔。 

2.調整為機關確認收款無誤後寄出商

品。 

 


